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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办师〔2023〕140号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

关于做好 2023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

面试工作的通知

各高等学校：

根据《教师资格条例》《<教师资格条例>实施办法》和《河

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<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和认定方式

改革实施方案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教师〔2022〕357号）要求，

结合我省工作实际，现就做好 2023年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

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考条件

符合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<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

和认定方式改革实施方案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教师 〔2022〕3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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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中考试“对象和条件”要求的人员。

参加本次面试有效期范围为：2021年、2022年参加河南省高

校教师资格笔试成绩合格人员及 2023年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资

格理论测试成绩合格人员。

二、面试组织实施

根据《教师资格条例》和《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工

作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2023年省教育厅委托经过国家批

准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（以下简称“受委托高校”）

自行组织实施本校（含附属医院）考生的面试工作，非受委托高

校考生由省教育厅统一组织面试。

省教育厅成立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，负责各

受委托高校面试工作的监督指导、面试结果的审核确认、教师资

格的审查；选派面试巡视组巡视各高校面试工作组织情况；组织

非受委托高校考生面试工作。

各受委托高校要认真制定面试工作方案、审核考生资格、组

织面试考务工作。要成立本校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，根据工

作需要下设各学科面试组，具体负责相关专业的面试工作。

非受委托高校应成立本校教师资格面试工作领导小组，根据

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安排做好本校考生的资格审

核、考务组织等工作。

三、面试报名

（一）面试报名资格初审时间：2023年 4月 27日-5月 5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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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高校管理员要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河南教师网络学院

（www.hnjswlxy.cn），进入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服务云平台，

完成 2021年、2022年参加河南省高校教师资格笔试成绩合格考

生信息导入工作，组织本校（含附属医院）符合报名条件考生完

善报名信息。各高校要对考生资格进行审查，并将审查结果在全

校公示。

（二）各高校面试材料报送时间：2023年 5月 8日- 5月 11

日。各高校要严格按照规定时间报送面试相关材料，逾期将不予

接收。

1.各受委托高校将本校考生的审核材料、面试工作责任书（见

附件 1）、面试工作方案和联系人名单（见附件 2）提交省高等学

校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。本校考生的审核材料包含：面试报

名情况报告、公示结果（见附件 3）和公示名单（见附件 4）、相

关部门认定为附属医院的正式批文（医院名称为“**大学附属**

医院”），附属医院考生要在学校和医院进行双公示；面试工作

方案包含：面试时间、地点、方法和流程、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

员会名单、各学科面试组专家名单。在未提交省高等学校教师资

格专家审查委员会审核同意前不得开始面试，否则成绩无效。

2.非受委托高校将本校考生的审核材料、面试工作领导小组

名单和联系人名单（见附件 2）提交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专家审

查委员会。本校考生的审核材料包含：面试报名情况报告、公示

结果（见附件 3）和公示名单（见附件 4）、相关部门认定为附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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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院的正式批文（医院名称为“**学院附属**医院”），附属医

院考生要在学校和医院进行双公示。

以上各项材料务必加盖学校公章，扫描件及时上传至邮箱：

hnjszggx@163.com ，纸质件按规定时间报送到河南省教育科学规

划与评估院，地址：郑州市顺河路 29号院，联系人：徐行，电话：

0371-65505761。报名资格审查贯穿教师资格考试、认定的全过程。

四、面试内容与方式

（一）各受委托高校可根据实际情况，采取现场面试、网上

面试等形式组织面试。各高校要按照《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

考试面试标准》（附件 5）制定本校面试工作方案。各高校要对

面试过程进行全程录音录像，留存各种面试过程资料。

（二）非受委托高校考生的面试安排另行通知。

五、面试收费

根据《河南省教育厅关于全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（面试）

收费相关事宜的通知》（教办师〔2022〕361号），我省高等学

校教师资格考试（面试）收费标准为：每人 278元/次。各高校统

一组织收缴，在报送面试材料时，由学校工作人员一并缴纳考生

面试测试费，不接受现金。

六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5月 5日前，各高校完成本校考生报名和资格审查。

（二）5月 8日-5月 11日，各高校提交本校的面试材料，集

中缴纳面试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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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5月 12日-22日，各受委托高校完成面试工作，并将

面试结果进行公示（附属医院考生要在学校和医院进行双公示）。

公示结束后，各高校将面试情况报告、面试结果汇总表（见附件

6）、面试合格人员公示结果（见附件 7）、面试合格人员公示名

单（见附件 8）等各项扫描件上传至网上报名系统。

（四）体检和认定时间另行通知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高校要高度重视，明确面试工作负

责领导、责任部门和责任人，科学制定面试工作方案和流程，严

密组织、周密安排，确保面试工作安全、平稳、顺利进行。

（二）严肃考风考纪。各高校在教师资格面试过程中，要加

强诚信教育，严格考生资格审核，认真落实一人一档等规定要求，

坚持公平公正，严格依法实施，确保教师资格考试严肃性、公平

性、权威性。

（三）强化督导检查。各高校要认真开展巡考监督，确保考

试正规秩序；省教育厅将组织人员对各高校教师资格面试情况进

行督导，对履职尽责、组织规范的单位将通报表扬；对组织不严

密、发生问题的，将依纪依规严肃处理，并视情取消学校面试自

主权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省教育厅教师教育处 刘海涛 0371-69691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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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教育科学规划与评估院 徐 行 0371-65506761

附件：1.2023年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受委托高

校工作责任书

2.2023年河南省高校教师资格面试工作联系人名单

3.申请 2023年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人

员公示结果

4.申请 2023年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人

员公示名单

5.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标准

6.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结果汇总表

7.2023年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合格人员

公示结果

8.2023年河南省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合格人员

公示名单

2023年 4月 24日

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3年 4月 26日印发

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20427/e75296987a1d4536b41c6f28ff7bd824.pdf
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20427/e75296987a1d4536b41c6f28ff7bd824.pdf
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20427/89767abd9dab4709b9e2a11400ecf18d.docx
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20427/02864fdd9ffd411981f6b79472a9d66a.docx
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20427/02864fdd9ffd411981f6b79472a9d66a.docx
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20427/d2d0088bdf4e41818c91dea3c2ed5cac.docx
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20427/d2d0088bdf4e41818c91dea3c2ed5cac.docx
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20427/220871cf799a4bcb8873b0b875a08a9d.pdf
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20427/37e40bfc96fb49af8e2f047b79a4586c.docx
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20427/744c963a2d1b48109e9fcc50920b6a4b.docx
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20427/744c963a2d1b48109e9fcc50920b6a4b.docx
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20427/7f895e5280c442c082195248c2254a14.docx
https://oss.henan.gov.cn/typtfile/20220427/7f895e5280c442c082195248c2254a14.docx

